
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    學年度   學期推廣教育課程 

（開設班次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□非學分班 □學分班 □政府或機構委辦/補助 開班計畫書 

一、依    據：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、「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推廣教

育收入之收支管理要點」 

二、目    的：（由開設單位簡要填寫，若該班屬委辦，須附合作契約或核准文號）。 

三、執行單位：（若屬委辦或補助班別，請務必填寫，並註明詳細計畫名稱）。 

四、招生班別（期別）：                班第      期（請敘明班次全稱及期次）。 

五、招生資格及學員遴選方式：（學分班須符合前項教育部辦法第六條規定，須具備報考專科

以上學校之資格）。 

六、招生班級及人數：    人(須達    人得以開班)（須符合前項教育部辦法第八條規定，審

慎規劃各班次招生人數；推廣教育學分班，以專班方式辦理者，每班不

得超過六十人）。 

七、收、退費標準(與優惠方案）：（由各開設單位訂定之，請敘明各項收費項目與金額，須

符合前項教育部辦法第九條規定；退費標準須符合前項教育部辦法第十七條規

定）。 

八、開班日期：自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（請敘明開班起迄日期） 

九、上課時數：全期    週，共    小時。 

十、開設課程及師資：如下表。(應具有專科以上學校教師、專業技術人員或專業技術教師資格) 

科目名稱 

學分數 

（非學分

班免填） 

上課

時數 

內/外聘 

專/兼任 
授課教師 

職稱與教師證 

號(無則免填) 
經歷 

   □內□外聘 

□專□兼任 

   

   □內□外聘 

□專□兼任 

   

   □內□外聘 

□專□兼任 

   

   □內□外聘 

□專□兼任 

   

合計       

十一、教師內外聘時數：內聘共     小時，外聘共    小時。(須符合教育部辦法第五條規

定) 

十二、修讀學分：（非學分班免填，由各開設單位自訂之，不得與前項教育部辦法第十五條規



定抵觸）。 

十三、課程設計： 

科目名稱  

課程概述  

課程學習目標  

課程進度 

 

週次 進度說明 

1  

 

 

教學方法 
□講授法□小組討論法□個案研討□學習心得分享□實作法□影片研討 

□其它: 

 

十四、教學設備： 

十五、結業：學分班修讀期滿且成績及格之科目，由本校發給學分證明，但不授予學位。結業

後經入學考試通過後取得學籍，得依相關規定酌予採認其已修及格之科目及學分

（須符合前項教育部辦法第十四條規定）。非學分班修讀期滿，由本校發給推廣

教育研習證明書，但日後不得作為抵免（修）學分之用。 

十六、上課地點：（請敘明實際上課地址；如教學地點非本校，須於開班前一個月完成報部事

宜）。 

十七、報名方法：（報名方式由各開設單位自訂之，請依實際情況敘明）。 

十八、招生網站:本校網站、研發處網站。 

十九、附則：本計畫經「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」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
二十、注意事項： 

1. 依前項教育部辦法第十八條規定，開課前需將各班別名稱、授課師資、上課地點及時

數於學校網站公告；採校外教學及境外教學者，應註明學校主管機關核定日期、文號

及起訖日期。每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，應將前款資訊，及該學期推廣教育開班數、學

員數統計表及辦理情形彚整表彙入教育部「大專校院推廣教育課程資訊入口網」。 

2. 請依本校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編列經費預算表。 

 

二十一、經費編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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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推廣教育班【報名費/學分費】經費預算表 

班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計畫編號： 

開班單位： 

計畫執行期間： 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      

項目 收入 支出 說明(請列經費計算公式） 

•經費收入 

(1)報名費   報名費___元*___人 

(2)其他收入          

經費收入合計(A)    

•經費支出 

1.校務基金(15%)(B)    

2.業務費(75%)    

(1)鐘點費(含補充保費)    

(2)材料費    

(3)工讀費(含補充保費)    

(4)其他支出    

業務費合計(C)    

3.管理費(10%)(D)     

經費支出合計(E)E=B+C+D    

•收支餘絀(F)(F=A-E)   

申請人 單位主管 

  


